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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审计署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对联邦公共部门开展绩效审计。当时主要是适应建立高效率政府的要求，提高

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改善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

20世纪90年代绩效审计在澳大利亚得到迅速发展。1997年议会通过《1997审计长法案》取代了《1901审计长法案》，确

立了审计长和审计署的法律地位，明确了审计长是议会的独立议员，确立了审计长的独立性和其与议会之间的惟一关

系；规定了审计长作为联邦公共部门的外部审计人员，享有对联邦政府部门(Agency)、事业单位和公司(authority 

andcompany)及其下属单位进行绩效审计的权力，并根据部长、财务大臣和议会会计审计联合委员会的要求，对政府企业

(GBE)进行绩效审计。 

目前绩效审计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审计署的一项主要任务。从绩效审计报告的数量看，绩效审计在审计署的审计业务中占

相当重的分量。2001／2002年度审计署向议会提交的绩效审计报告占审计报告总数69％；2000／2001年度和1999／2000

年度这一比例均达到85％以上。 

绩效审计包括具体项目审计和综合绩效审计。综合绩效审计是对若干单位管理中的特定内容或共性方面进行评价。综合

绩效审计包括跨部门审计、财务控制和行政管理审计、鉴定和控制评价审计。本文所介绍的澳大利亚审计署绩效审计的

具体做法是针对具体项目审计和跨部门审计，没有涉及财务控制和行政管理审计、鉴定和控制评价审计。根据澳大利亚

审计署的绩效审计实践，实施绩效审计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预备研究 

在对具体项目实施绩效审计以前，审计人员首先进行预备研究以确定是否进行绩效审计。在有些情况下，进行绩效审计

的决定是根据其他因素作出的，如议会或公共会计审计委员会的要求，或审计署在其他审计中发现的有关问题等，这就

不需要进行预备研究。 

预备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对调查、评价被审计单位的管理，检查组织内部某一个行政单位的运作情况，或某项具体职能的

履行情况，或组织内部的某项活动的系列程序等。预备研究的目的是在正式实施审计前，调查研究被审计单位的管理，

并根据发现的问题确定是否对其进一步实施绩效审计。如果不实施审计，则向议会报告预备研究的结论；如果实施审

计，应制订项目审计实施计划。审计实施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情况，包括被审计单位的目标、

责任关系、资源、程序和经营、管理程序和系统，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确定审计目标和审计范围；计划聘用外部专家；

制订具体审计标准；评估潜在的审计影响；制订审计实施的具体时间安排和审计经费预算。 

绩效审计的标准是合理的而且是能够实现的业绩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衡量被审计单位具体经济行为的经济性、效率

性和效果性。审计标准给审计人员提供了一个准绳，当根据这些准绳来与现实行为进行比较时，审计发现的问题也就因

此而产生。因此，绩效审计标准对实施绩效审计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审计范围在管理程序、项目、功能

和行为等方面的扩展，以及审计目标的变化，没有任何为所有绩效审计项目预先制定的统一的审计标准。审计人员必须

为每一个审计任务“量体裁衣”，根据审计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具体审计目标，有针对性地来制定审计标准。 

在预备研究中，审计人员要充分重视被审计单位的协作和配合。在预备研究开始时，审计人员要与被审计单位的适当级

别的管理人员进行面谈。在决定进行进一步审计以前，应与被审计单位就预备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磋商。如果审

计署决定继续该项绩效审计，应与被审计单位进行讨论，解释该审计的范围和目标，并为开始实施审计和审计期间对有

关问题的阶段性讨论作出合适的工作安排。如果在审计实施中发现问题很重要，需要改变原来的审计范围、重点和目

标，或者后续审计扩展为范围更广的审计，那么就要及时通知被审计单位在审计范围上所作的改变。 

被审计单位使用联络员可以简化以上安排，审计署有时也邀请被审计单位的某位人员参与审计组的工作，被审计单位的

代表可以在预备研究阶段或随后的阶段参与进来。 



审计实施 

审计进点会。在预备研究中，审计人员向被审计单位的管理人员就审计的目标、范围和重点作出说明，并对实施审计的

具体事项作出安排。在没有开展预备研究的项目中，审计组通常在审计开始的时候与被审计单位的高层管理人员举行进

点会。举行进点会的目的是：使审计组能够会见被审计单位的重要管理人员；进一步解释审计的类型和目标、范围、时

间安排和采用的方法；给被审计单位提供向审计署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机会；在管理层和基层建立合适的联络安排，对阶

段性建议和初步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确保被审计单位清楚地理解审计的程序，包括对其实施审计的权力和保守机密；

说明被审计单位的义务，澄清任何疑问和误解；为审计组作出行政安排，如办公场所、出入手续、人员、文件、系统和

资料。 

与被审计单位代表的讨论贯穿于收集审计证据形成审计结论的整个过程。高级项目管理人员在审计的所有阶段参与这些

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使审计人员全面认识和了解审计环境、问题的影响和评价的职能。 

审计取证。在绩效审计中涉及的证据主要是：通过查看和调查取得的审计证据；通过会谈取得的证词和相关人员的陈

述；文书证据包括法律文件，部长的声明，报告，会议纪要，备忘录，参照标准，会计记录的摘录，正式的图表和文书

传递流程的说明，系统设计，操作手册，组织机构和职能图表等；通过对审计人员所收集信息的分析取得的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应满足充分性、胜任性和相关性的要求。绩效审计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确定被审计单位实现其既定目标和满足

其业绩标准的程度。这些目标的形式和这些标准的有效性有明显的变化。 

审计取证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要与指定的或适当级别的

管理人员进行会谈，以取得、讨论和证明审计证据和问题。这些讨论的目的是保证被审计单位和审计署双方对所有问题

的全面理解。 

审计的问题是通过比较被审计单位的实际绩效水平与审计组制定的审计标准来发现的。这些审计标准通常要征求被审计

单位的意见。除一些例外情况以外，审计署应与被审计单位讨论发现的任何不合规问题或弱点，以及改进意见。被审计

单位的反馈意见应归入审计档案，并在审计报告中得到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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